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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国轩高科（SZ002074，股价 30.14 元，市值 536.15 亿元）再登环境风

险榜……2022 年 12 月第四、第五周哪些上市公司的环境保护与信披责任亮起了

红灯？且看 A 股绿色周报第 99 期。 

 

每日经济新闻联合环保领域 NGO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自 2020 年 9 月起，

基于 31 个省市区、337 个地级市政府发布的环境质量、环境排放和污染源监管

记录等权威数据来源，每周收集剖析中国数千家上市公司及其旗下数万家公司

（包括分公司、参股公司和控股公司）的环境信息数据，发布“A 股绿色周报”，

旨在借助环境数据库及专业解析、传播能力，让资本市场的上市公司经营活动中

的环境信息更加阳光透明。 

 

根据 2022 年 12 月第四、第五周收集到的数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发现，共

有 42 家上市公司在近期暴露了环境风险。 

 

 

环境风险榜涉及上市公司分布情况（2022 年 12 月第四、第五周） 



 

 

 

环境信披观察：4 家公司应履行环境信息依法披露要求 

 

 

随着绿色环保理念愈发受到重视，更加严格的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要求加速落地

——2021 年，生态环境部印发了《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方案》，并印发

《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配套文件。而

自今年 2 月 8 日起，《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其中明确规定，企业应当依法、及

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环境信息，披露的环境信息应当简明清晰、通俗易

懂，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此外，根据《管理办法》和《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格式准则》，对于生态环境

行政许可变更、行政处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等市场关注度高、时效性强的信息，

要求企业以临时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报告形式及时披露。企业应当按照准则编制年

度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报告和临时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报告，并上传至企业环境信息

依法披露系统。 

 

目前，多地已经公开 2022 年度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名单，下一步，将加快企

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系统建设。A 股绿色报告项目关注到，本期收录的生态环境

监管记录，涉及被纳入“2022 年度环境信息依法披露企业名单”的公司。 

 

上市公司现代投资（SZ000900，股价 4.14 元，市值 62.84 亿元）子公司红河州

现代德远环境保护有限公司、长青集团（SZ002616，股价 4.88 元，市值 36.21 亿

元）子公司睢宁长青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上市公司神火股份（SZ000933，股价

14.78 元，市值 332.70 亿元）子公司禹州神火隆庆矿业有限公司、兴发集团

（SH600141，股价 29.40 元，市值 326.83 亿元）子公司内蒙古兴发科技有限公

司也均被纳入“2022 年度环境信息依法披露企业名单”。 





 

 

近期，这些公司也均有环保处罚记录产生。其中，A 股绿色报告项目收录数据显



示，红河州现代德远环境保护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10 日，因“2021 年 12 月

18 日，执法人员接到群众举报红河州现代德远环境保护有限公司有不明水体排

出。接件后，执法人员立即前往现场开展调查。经查，该公司实施了以下环境违

法行为：该公司污水处理车间雨水切换池连接雨水排口处阀门故障，导致切换池

内水体经雨水排口溢出进入公路排洪沟。排放的水污染物超过了《污水综合排放

标准》（GB8978-1996）一级标准中，总磷排放浓度 38.6mg/L，超过限值 0.1mg/L

的 385 倍；化学需氧量排放浓度 228mg/L，超过限值 100mg／L 的 1.28 倍；氨

氮排放浓度氨氮：24.6mg/L，超过限值 15mg/L的 0.64倍；砷排放浓度 80.4mg/L，

超过限值 0.5mg/L 的 159.8 倍；镉排放浓度 5.74mg/L，超过限值 0.1mg／L 的

56.4 倍；锌排放浓度 91.6mg/L，超过限值 2.0mg／L 的 44.8 倍”被红河州生态环

境局罚款：58.5 万元。处罚文号为：红个环罚字﹝2022﹞25 号。 

 

禹州神火隆庆矿业有限公司则于 2022 年 12 月 26 日，因“该单位在未采取任何

污染防治措施的情况下，进行喷漆作业”被禹州市环境保护局罚款：13.25 万元。

处罚文号为：禹环行罚 2022 第 008 号。 

 

此外，A 股绿色报告项目收录到，睢宁长青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13 日，因“徐州市睢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于 2022 年 4 月 3 日、4 月 4 日、4 月

11 日、4 月 14 日进入睢宁长青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并就有关事项

进行补充调查询问。经调查，该公司分别与邳州华恒再生物资回收利用有限公司、

徐州市昱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枣庄市润杰建材有限公司签订炉灰、灰渣处置合

同，但未对三家受托方的主体资格和技术能力进行核实，同时未建立固体废物产



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全过程的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未建立工

业固体废物管理台账对 2020 年以来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炉渣、炉灰进行记录”被徐

州市睢宁生态环境局罚款：10 万元。处罚文号为：徐环罚决字﹝2022﹞03-035

号。 

 

内蒙古兴发科技有限公司则于 2022 年 12 月 15 日，因“2022 年 4 月 28 日委托

内蒙古富源新纪检测有限责任公司对内蒙古兴发科技有限公司有组织、无组织废

气开展执法监测,检测结果均以超出排放浓度标准”被乌海市生态环境局乌达区分

局罚款：10 万元。处罚文号为：乌环罚字(达)﹝2022﹞61 号。 

 

对于上述处罚的披露情况、披露管理机制等问题，“A 股绿色报告”项目记者在

2023 年 1 月 5 日分别向现代投资、长青集团、神火股份、兴发集团发送了采访

邮件，1 月 6 日下午，现代投资、长青集团方面回复了采访邮件。 

 

长青集团回复称，去年在当地相关部门检查时，被发现项目对回收炉渣供应商未

有全面核查资格的情况。公司获悉后非常重视，立即安排专人督办项目并对事件

进行回顾分析，参照有关流程及制度的要求迅速进行了整改。其后在当地环保部

门见证下，确认整改后已达标。睢宁项目已按规定缴纳罚款，目前正常运营中。

同时，为保障各环保项目的合规经营，公司会结合《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

办法》相关要求，对各子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进行全面监督。 

 



长青集团还表示，长青集团作为负责任的环保企业，子公司睢宁长青公司受到行

政处罚的信息，已在“信用江苏”平台依法公开。由于当地环保部门已出具专项证

明，说明了上述行政处罚“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第一百零二条规定的‘情节严重的’行政处罚”。该行政处罚也未触发《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7.7.6 条规定应当及时披露的“受到其他有权机关重大行政

处罚”的重大风险情形。公司参照证监会及深交所相关法规要求，会在后续的定

期报告中披露企业环境信息，并就报告期内对各项目公司受到的行政处罚信息作

汇总披露，欢迎公众参阅、监督。 

 

现代投资方面则表示，红河州现代德远环境保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现代德远”）

及时进行了信息披露；2022 年 12 月 10 日红河州生态环境局个旧分局向现代德

远下达了《红河州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红个环罚字〔2022〕25 号），

该行政处罚信息经现代德远公司核准于当日在个旧市人民政府网站

（www.gj.hh.gov.cn）进行了公开披露。上市公司公告方面，现代投资则表示，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对处罚信息进行披露。对于处罚所涉环境问

题的整改，现代投资表示，收到个旧市生态环境执法大队的电话通知后，公司高

度重视，组织相关人员制定整改方案并予以落实，截至目前，该事项已整改完毕。

公司加强领导，强化责任，完善制度，严格按照环境保护制度有关要求，履行环

境保护责任。公司还表示，将坚持高质量绿色发展理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提高环境保护意识，健全相关制度，加强内部监管，切实履行生态环境

保护责任。 

 



神火股份、兴发集团方面，截至发稿，记者则尚未收到关于采访问题的回复。 

 

环保处罚：国轩高科再登榜 子公司通过雨水沟和渗坑逃避

监管被罚 

 

2022 年 12 月第四、第五周，数据库收集到 50 家关联企业收到与生态环境相关

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等，涉及 42 家上市公司。 

 

本期，上市公司国轩高科再登环境风险榜，因其子公司宜春科丰新材料有限公司

收到一张环保罚单。具体而言，文号为宜环行罚字〔2022〕10 号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显示，当地生态环境局于 2022 年 8 月 4 日、10 月 20 日对宜春科丰新材料

有限公司进行了调查，发现该公司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通过槽罐车将 PH

值为 5.7、COD 为 1150mg/L 的废水直接倾倒在厂区未硬化的地面，导致污水四

处横流，大部分废水直接流入雨水管网或流入正在建设中且未完全做防渗漏措施

的初期雨水收集池基坑。由此，宜春市生态环境局对宜春科丰新材料有限公司通

过雨水沟和渗坑逃避监管的行为，责令其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并处罚款人民币肆

拾玖万元（￥490000.00）整。 



 

2022 年以来，宜春科丰新材料有限公司已不是第一次受到环境处罚，在 2022 年

9 月，宜春科丰新材料有限公司还因两项环境违法行为合计被罚款 115 万元。 

 

宜春科丰新材料有限公司为国轩高科去年收购的公司，国轩高科 2022 年半年报

称，收购进一步强化公司竞争优势、市场开拓和服务能力，提升公司盈利和持续

发展能力。但伴随着收购，环境风险或先一步暴露。 

 

在上述公司之外，近年随着 ESG（环境、社会责任及管治）投资理念逐步升温，

投资者越来越注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上市公司财务投资和战略投资的环境

责任也应受到重视，因此直接或间接参股企业环境数据被纳入 A 股绿色报告项

目数据库。 

 



需要说明的是，环境信息数据的公开均有赖于环境监管信息公开水平的不断提升。

从 2008 年《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到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法》第五章专章确立“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信息公开从制度建设上得到保障。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享有获取环境信息、参与和监督

环境保护的权利。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

职责的部门，应当依法公开环境信息、完善公众参与程序，为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提供便利。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及自然资源保护协会

(NRDC)编写的《2018-2019 年度 120 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报告》

也指出，环境信息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逐渐成为政府和社会公众公认

的原则。 

 

如对本项目环境数据存在疑问，或需就榜单涉及环境问题进行沟通反馈，请联系

蔚蓝地图。 

 

（实习生尹倩芸、付金慧对本文亦有贡献） 

 

A 股环境风险榜详细数据查询及可视化互动专题，请

扫描二维码查看。 

 


